


新生代希望工程說明書

壹、 服務對象：設籍高雄及台南之列冊低收／中低收入戶或邊緣戶遭逢變故等經

濟弱勢家庭且目前就讀（或即將就讀）高中以上之青年學子

貳、 補助金額：每學期10,000元。

參丶 車請時間：學生在學期間即可隨時提出申請，預計服務至完成學業（本計畫

為長期性助學計畫，能配合應盡權利義務之學生再申請）。

肆丶 車請條件：

1. 禹中學期成績平均70分以上，大學平均75分以上者；或成績未達上述標準，

但經師長推薦及慈善會訪視評估，得列為本計畫助學生者。

2. 本計畫著重申請者後續參與本單位辦理課程及活動，如：助學金頒發典禮丶

培力課程、冬夏令營等活動。

伍、 參加本計畫享有之楫利

1 ． 每學期助學金之申請。

2. 生涯規劃之教育投資費用（如專業證照考照學費或其他學習費用等） 之申請。

3. 提供學習設備補助、圓夢計畫輔導及各類型之心靈成長與理財、梠關親子活動丶

發展學習課程等資訊。

＼ ． 媒合長期認養之單位投入關懷與專案社工介入協助。

5. 其他協助性措施與資源優先提供等。

陸、 參加本計畫處盡之義務

1. 強調 『 楫利義務根對等』的精杵，積極竽愿志願服務·工作，每年回饋時藪不得少

於40小時。

2. 每年慮參加本會辦理新生代系列活動（生涯理財規劃、職前準備、心重成長與登

展學習等諜程），每年不得少於 18小時。

3. 應出席每學期助學金頒發活動。

4. 若回饋與課程時數未達規定，將取消助學金請領資格，除有特殊原因需事先告知。

5. 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經本會理監事會決議修正補充之。

柒、 其他重要事項




